罗湖区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扶持黄金珠宝产业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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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罗湖区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结合罗湖区黄金珠宝产业发展现状，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扶持对象为从事黄金珠宝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展示交易、宣传推广以及行业服务等活动的法人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　区经济促进局是本细则所称扶持的主管部门。
　　第二章 扶持内容
　　第一节 智能制造与效益提升
　　第四条 鼓励企业引进或研发工业4.0、智能化生产制造或产业链系统。对实施地在罗湖辖区，项目投入使用且形成示范效应的，按照实际投入总额的一定比例给予资金扶持，最高300万元。
　　第五条 鼓励企业升级改造传统技术设施。对实施地在罗湖辖区，总投资在50万元以上、500万以下的或总投资在500万以上且入库罗湖区统计系统的规模以上企业，按照实际投入总额的一定比例给予资金扶持。本条扶持金额最高200万元。
　　第六条 鼓励企业做大做强。对年工业增加值达到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给予最高20万元的定额支持。对年工业增加值达到1000万元以上且增幅10%以上的企业，给予最高20万元的定额支持。
　　第二节 设计研发与知识产权保护
　　第七条 鼓励企业设立设计研发机构。对获得国家级、省级、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工业设计中心、重点实验室的企业，给予最高300万的定额扶持。
　　第八条 鼓励珠宝设计师发展壮大。
　　经区产业主管部门审核，对参加国内外展会的设计师，按照展位费的一定比例给予扶持，最高50万元；
　　经区产业主管部门审核，对举办设计师联展或个人设计展的承办单位，按照活动实际投入总额的一定比例给予扶持，最高100万元。
　　第九条 鼓励企业或个人参与设计类行业评比活动。对参加由国际行业协会等国际级机构或国家部委、行业协会等国家级机构主办的设计类行业评比活动获奖的企业或个人，给予最高40万元的定额支持。
　　第十条 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对于上一年度研发投入300万元以上或同比增长20%以上，且新受理1项发明专利或3项以上其它专利的规模以上企业，按照研发投入实际金额的一定比例给予扶持，最高200万元。
　　第十一条 鼓励珠宝企业或独立设计师保护知识产权。对提出知识产权诉讼并胜诉的企业或独立设计师，按照司法部门最终判定获赔金额的一定比例给予扶持，最高100万元。
　　第三节 品牌建设和产业推广
　　第十二条 鼓励企业加大品牌投入。对于上一年度品牌宣传推广投入500万元以上的规模以上企业，按实际投入金额的一定比例给予资金扶持，最高200万元。
　　第十三条 鼓励企业参加各类展会。对参加由区产业主管部门牵头组织的国内外重点展会，且属企业自用展位的，按照参展企业展位费的一定比例给予扶持。单个企业年度展位费扶持最高100万元。
　　第十四条 鼓励企业举办设计类或品牌推广类行业活动。对经区产业主管部门审核的，按承办方实际投入总额的一定比例给予资金扶持，最高200万元。
　　第三章 申请材料及申报程序
　　第十五条 申请专项资金扶持的企业需提供以下基本资料：
　　（一）登录罗湖区电子政务网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申报系统在线填报申请表，提供通过该系统打印的申请表纸质文件原件；
　　（二）企业营业执照；
　　（三）税务部门出具的企业纳税证明原件（按税种）；
　　（四）由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本企业上一年度审计报告或企业自身财务报表；
　　（五）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或者法人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
　　第十六条 申请专项资金扶持的个人需提供以下基本资料：
　　（一）罗湖户籍居民需提供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并签名；
　　（二）非罗湖户籍居民需提供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并签名和社会保障卡或居住证复印件并签名。
　　第十七条 申请第四条、第五条、第八条第2款、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资金扶持的需由区经济促进局委托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申报项目专项审计报告。
　　第十八条 申请第七条资金扶持的需另提供国家、省、市部门认定的证明。
　　第十九条 申请第八条第1款和第十三条的需另提供以下材料：
　　（一）签订的参展合同；
　　（二）缴纳的展位费发票。
　　第二十条 申请第九条资金扶持的需另提供获奖证明材料。获得由罗湖区政府主办的设计类行业评比活动的获奖者不受注册地或户籍限制。
　　第二十一条 申请第十一条资金扶持的需另提供生效法院判决书。
　　第二十二条 受理及审批程序按照《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细则“规模以上企业”是指销售额2000万元以上的珠宝批发企业、零售额500万以上的珠宝零售企业、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珠宝工业企业。
第二十四条 本细则第八条的扶持对象不受年最高扶持金额不超过该企业上一年度在罗湖区的纳税总额限制。

